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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

能力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永政办发〔2023〕15号

YZCR-2023-01011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人民政府各办委局、各直属机构：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能力建设的若干措施》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13日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能力建设的

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消防安全和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进

一步加强基层消防安全能力建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

管理若干规定》以及《湖南省专职消防队伍管

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12号）、《湖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的意见》（湘政办发〔2023〕30号）等法

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以

下措施：

一、强化消防工作领导。建立健全乡镇

（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的消防安全工

作责任机制，明确由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分

管消防工作，其他班子成员按照“三管三必

须”的要求，负责分管领域消防工作的领导和

组织实施。村（社区）要建立健全责任体系，

因地制宜建立群防群治组织，由村（社区）主

任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辖区日常消防管



理工作。乡镇（街道）消防安全工作机制及班

子成员分工、村（社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名

单，由各乡镇（街道）汇总报属地县级消防救

援机构备案。

二、固化消防监管模式。各县市区要明确

乡镇（街道）承担消防监管职责的内设机构

（有条件的可以挂牌成立消防救援所），配备

适量具有执法资格的消防执法人员，由县市区

消防救援大队每年对乡镇（街道）执法人员至

少组织一次业务培训。有条件的乡镇（街道）

可以招录或培养1-2名具有消防专业技术能力

的人员辅助工作，负责自建房领域消防执法和

属地消防安全工作日常管理。乡镇（街道）承

担消防监管职责的内设机构名称以及消防执法

人员名单，及时报县级消防救援机构备案。县

级消防救援机构按照《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

管理若干规定》，依法完成授权执法事项的委

托下放，公布乡镇（街道）消防执法事项清

单，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指导，监督规范基层

消防执法行为，固化监管机制。

三、建强区域专职消防队。各县市区按照

“队站合一”要求，统筹乡镇（街道）应急救

援和消防等各种救援力量。在乡镇（街道）应

急（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按照《湖

南省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辖区

分布特点，建强3-4支具有独立营房、有独立

经费、有火灾（含森林）扑救装备、有24小时

执勤制度的区域性乡镇（街道）专职消防队，

队长由事业编制人员担任，队员实行员额管

理，员额不少于10人，年龄须年满十八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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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区域性乡镇（街道）专职消防队应急消防

救援、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宣传以及周边乡镇

兼职队伍的培训等工作职责。其他乡镇（街

道）按标准建立兼职消防队，明确12名以上队

员，依法承担区域应急消防救援工作。

四、落实消防经费保障。县市区政府要及

时研究落实举措，加大保障力度，支持区域性

专职消防队伍和乡镇消防监管机构建设，要设

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专项资金，确保消防

工作正常开展。各县市区要将乡镇（街道）专

职消防队伍人员、营房、装备配备维护等工作

经费纳入乡镇（街道）年度财政预算，按时足

额拨付。乡镇（街道）专职消防队员额队员招

录退出、日常训练与管理办法由县市区根据实

际具体制定，其经费保障、待遇、奖惩等参照

消防救援机构管理的政府专职消防员标准执

行；乡镇（街道）兼职消防队伍执勤补贴参照

乡镇安全生产队伍标准发放，乡镇（街道）要

切实保障队伍装备器材维护经费。鼓励社会单

位支援专职消防队伍建设，扩大经费保障渠

道。

五、健全消防工作机制。县级消防救援机

构要落实消防监督员分片包干联系指导制度，

指导乡镇（街道）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制

定消防工作运行规则，确保消防工作有序运

行、政令畅通；要将乡镇（街道）专兼职消防

队的调度纳入119调度体系，加强对乡镇（街

道）专兼职消防队的拉动抽查，确保专兼职消

防队战备良好。从2023年起，县级消防救援机

构对各乡镇（街道）消防工作进行单独评价，



强化结果运用，确保《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

落地见效。对因工作措施不落实、不到位而发

生亡人或较大影响火灾事故的，依法依规开展

责任倒查和责任追究。

以上措施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措施的落实情况纳入对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的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各县

市区要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强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

和本《通知》要求，压紧压实责任，明确

工作任务，强化担当作为，落实落细措

施，夯实乡镇（街道）消防工作基础，全

面提升乡镇（街道）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市 政 府 办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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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解读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能力建设的

若干措施》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强，基

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

基础性工作。”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乡镇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乡

镇、农村火灾形势也愈发严峻。如何进一步建

立健全基层消防力量体系，提升火灾防控水

平，是当前亟待关注解决的现实问题。近期，

湖南省先后颁布的《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

理若干规定》《湖南省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

法》《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

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三个文件以及

13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

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对我们基层消

防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举措，并要求各地结合

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对此，市消防救

援支队根据四个文件的内容，起草了《关于加

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能力建设的若干措

施》，可操作性更强，且贴合永州实际情况，

既确保了省相应政策的落实，又夯实了我市乡

镇（街道）消防工作基础，提升了乡镇（街

道）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二、文件起草依据和过程

（一）文件起草过程。1.酝酿阶段。我市

乡镇街道消防基础设施薄弱是老大难问题，特

别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离城市消防站路途较远，

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得到及时扑救。虽然近年来

大部分乡镇建立了政府专职消防队，但由于保

障不力，留不住人，队伍战斗力差，在灭火救

援实战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自建房

专项整治以来，我们发现基层消防安全监管人

员严重不足且业务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当前形

势下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2.探索阶段。

2022年以来，我支队以东安、祁阳为试点，开

展授权委托乡镇（街道）执法工作。经过1年

多的摸索，我们发现因无相应政策支持，基层

无法有效承接授权和委托事项，给消防监管执

法工作造成了极大被动。2023年1月1日，《湖

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正式实施

后，给我们的授权委托执法工作提供了政策支

持，但我市急需出台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文件。

3.调研及完稿阶段。今年3月27日，我支队将

加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能力建设作为大调

研课题。调研过程中发现东安现有的政府专职

市 政 府 办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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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和消防监管模式发挥的作用最明显，且

最符合永州的实际情况。期间，支队成立调研

工作小组，组织座谈5次，参考文献23份，实

地走访多个县市区和部门。9月5日，支队完成

文件初稿，9月8日征求意见，11月7日文件通

过司法审核。

（二）文件起草依据。1.政策依据。《关

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

意见》《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

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湖南省专职

消防队伍管理办法》《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

管理若干规定》等文件。2.实际调研。在前期

省人大开展“一法一条例一规定”实地调研和

督查中，东安的乡镇（街道）专职队模式和消

防监管模式受到省领导的一致称赞，各项工作

有推广价值。

三、文件主要内容

文件主要有5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强化

消防工作领导。主要是明确乡镇（街道）党政

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分

管消防工作，其他班子成员按照“三管三必

须”的要求，负责分管领域的消防工作，村

（社区）由村（社区）主任担任消防安全管理

人的消防安全工作责任体系。第二部分固化消

防监管模式。主要是要求县级消防救援机构要

按照《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

定》，依法完成授权执法事项的委托下放，定

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指导，监督规范基层消防执

法行为，各县市区要明确乡镇（街道）承担消

防监管职责的内设机构，配备适量具有执法资

格的消防执法人员，负责自建房领域消防执法

和属地消防安全工作日常管理。第三部分建强

区域专职消防队。主要是各县市区要根据辖区

分布特点，建强3-4支具有独立营房、有独立

经费、有火灾（含森林）扑救装备、有24小时

执勤制度的员额不少于10人的区域性乡镇（街

道）专职消防队，其他乡镇（街道）建立不少

于12人的兼职消防队，并对乡镇（街道）专兼

职消防队职责进行明确。第四部分落实消防经

费保障。主要是要求县市区政府要支持区域性

专职消防队伍和乡镇消防监管机构建设，要设

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专项资金，确保消防

工作正常开展。乡镇（街道）要将消防工作经

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按时足额拨付，并就乡

镇（街道）专兼职消防队员福利待遇进行明

确。第五部分健全消防工作机制。主要是对县

级消防救援机构工作进行明确，要指导乡镇

（街道）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要将乡镇

（街道）专兼职消防队的调度纳入119调度体

系；要对各乡镇（街道）消防工作进行单独评

价，强化结果运用。

四、政策特点或创新举措

《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措施》

《湖南省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湖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

市 政 府 办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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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虽然为我们制定措施

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提供了保障，但是

对具体工作未进行详实规定。我市起草的《关

于加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能力建设的若干

措施》是高度凝练四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并结

合永州实际，可操作性更强。《关于加强乡镇

（街道）消防安全能力建设的若干措施》对乡

镇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和消防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是对四个文件的补充与落

实，各县市区及乡镇只需遵照执行即可，经费

花费少，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每个县市区保

障3-4个乡镇专职消防队的正常运行，即可确

保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消防救援力量可以在第

一时间内赶赴现场，扑灭火灾，减少火灾损

失。

市 政 府 办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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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周润润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

永政人〔2023〕1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人民政府各办委局、各直属机构：

下列同志任职试用期已满，市人民政府同意正式任职：

周润润同志任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罗杰同志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市承接产业转移服务中心)副主任；

汤荣石同志任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任职时间从试用之日起计算。

                                                                         永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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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李建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永政人〔2023〕1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人民政府各办委局、各直属机构：

市人民政府决定：

李建军同志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免去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职务；

免去谭立宏同志的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免去刘安球同志的市教育局副局长职务；

唐陶庆同志任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邬双飞同志任市财政局副局长；

免去唐建华同志的市财政局副局长职务；

陈巍同志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陈超华同志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兼）；

张学明同志任市水利局总工程师；

蒋燕飞同志任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免去蒋陆阳同志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免去黄冬满、罗水文同志的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钟建宇同志任市统计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唐洪成同志任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骆海林同志任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欧阳群松同志的回龙圩管理区（农场）副主任（副场长）职务；

免去谭家斌同志的市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吴承进同志任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免去其市民政事务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朱云飞、陈跃峰同志的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尹向东同志的市柑桔示范场副场长职务；

袁凤同志任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

免去裴兴宇同志的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职务；

唐海波同志任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副处级）；

蒋卿同志任市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吕格林同志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职务；

王勇同志任永州开放大学副校长；

免去李飞燕同志的永州开放大学副校长职务；

黄小明同志任市城乡建设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市城市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副总经理的免职请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结果报市委备

案；

唐朝晖同志任市中心医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杨民正、桂成佳同志任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江拥军同志的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职务；

邓少彪同志任市中医医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邓阳春同志的市中医医院院长职务。

                                                                         永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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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黄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永政人〔2023〕1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人民政府各办委局、各直属机构：

市人民政府决定：

黄敏同志任市教育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梁志军同志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免去陈曙光同志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

宋志雄同志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免去其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职务；

免去刘大兵同志的市水利局副局长职务；

张宏同志任市商务局副局长，免去其市商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主任职务；

杨磊同志任市商务局副局长，免去其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南宁）办事处主任职务；

免去蒋跃军同志的市审计局副局长职务；

徐宁同志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张航航同志挂职任市信访局副局长，挂职时间一年，挂职期满职务自行免除，不再办理免

职手续；

免去廖江宏同志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欧显庭同志的永州日报社社长、总编辑职务；

廖劲松同志任市供销合作联社理事会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高武同志的市供销合作联社理事会主任职务；

魏远明同志任市涔天河水库和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袁立同志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市承接产业转移服务中心）主任（正处级，试用期一

年）；

单春兰同志任市商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市商务局副局长职

务；

人 事 任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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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朝军同志任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欧阳国春同志的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

唐圣同志任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南宁）办事处主任（试用期一年）；

唐冬平同志任市民政事务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梁芳同志的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职务；

欧阳景同志任市潇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长的任职请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办理，结果报市委备案。

                                                                    永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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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张宜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永政人〔2023〕1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人民政府各办委局、各直属机构：

市人民政府决定：

张宜剑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免去何春同志的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职务；

张伟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免去其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高职研究室

主任职务；

免去卢璐同志的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职务；

免去蔡民同志的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部长职务；

刘将军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秦润华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聂宁宇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卫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唐良勇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李凌春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工作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井雪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王淑一同志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监督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因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内设机构改革，招生处、就业指导处、总务后勤处、科技产业处撤

销，上述四个处原处长职务自行免除，不再办理免职手续；

唐良跃同志任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试用期一

年）；

免去李桐森同志的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职务；

姚永辉同志任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周灵军同志任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卫处处长，免去其湖南

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处长职务；

蒋书泉同志任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处处长（试用期一

年）；

因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内设机构改革，保卫处撤销，原保卫处处

长职务自行免除，不再办理免职手续；招生就业处更名为招生就业指导处，处长职务自然变

更，不再办理任免手续。

                                                                    永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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